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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
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

2 0 0 3 年 2 月 1 9 日

總目 91－－－－地政總署

分 目 0 0 1 薪 金

總目 118－－－－規劃署

分 目 0 0 1 薪 金

請 各 委 員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建 議 ， 作 出 具 追 溯 效 力 的 安

排 ， 由 2 0 0 3 年 2 月 8 日 起 ， 刪 除 下 述 常 額 職 位 －

地 政 總 署

1 個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職 位

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) ( 9 8 , 5 9 5 元 至 1 0 4 , 6 1 5 元 )

規 劃 署

1 個 政 府 城 市 規 劃 師 職 位

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) ( 1 1 7 , 0 4 0 元 至 1 2 4 , 3 0 5 元 )

1 個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職 位

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) ( 9 8 , 5 9 5 元 至 1 0 4 , 6 1 5 元 )

問題

地 政 總 署 有 一 個 常 額 職 位 和 規 劃 署 有 兩 個 常 額 職 位 可 予 刪 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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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

2 .  我 們 建 議 作 出 具 追 溯 效 力 的 安 排，由 2 0 0 3 年 2 月 8 日 起，刪 除 地

政 總 署 一 個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)， 以 及 規 劃 署 一 個

政 府 城 市 規 劃 師 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)和 一 個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職 位 (首

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)。

理由

附件1至

附件3

3 . 我 們 清 楚 明 白 有 需 要 控 制 公 務 員 的 編 制 ， 並 充 分 利 用 資 源 。 因

此，我 們 曾 檢 討 地 政 總 署 和 規 劃 署 的 編 制。雖 然 從 職 能 上 來 說，各 個

職 位 都 是 部 門 運 作 所 需 的 ， 但 我 們 認 為 仍 可 通 過 重 新 分 配 職 務 的 做

法，進 一 步 提 高 效 率，節 省 開 支。基 於 這 個 原 因，我 們 認 為 可 刪 除 地

政 總 署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( 土 地 供 應 及 重 行 發 展 ) 職 位 (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

點 )，以 及 規 劃 署 助 理 署 長 (房 屋 及 土 地 供 應 )職 位 (政 府 城 市 規 劃 師 ) (首

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)和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(房 屋 發 展 專 責 組 )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

第 1 點 )。 扼 要 來 說 ， 地 政 總 署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(土 地 供 應 及 重 行 發 展 )

負 責 土 地 供 應 和 發 展 事 宜 ， 規 劃 署 助 理 署 長 (房 屋 及 土 地 供 應 )和 總 城

市 規 劃 師 (房 屋 發  展 專 責 組 )則 負 責 房 屋 用 地 供 應 的 規 劃 事 宜。這 三 個

職 位 的 職 責 說 明 載 於 附 件 1 至 附 件 3。 這 三 個 職 位 刪 除 後 ， 其 所 負 責

的 工 作 會 交 由 地 政 總 署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(總 部 )、地 政 總 署 副 署 長 (專 業 事

務 )， 以 及 規 劃 署 各 個 組 別 和 地 區 規 劃 處 接 手 處 理 。

附件4和

附件5

4 . 地 政 總 署 和 規 劃 署 的 組 織 圖 ，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4 和 附 件 5。

5 . 委 員 曾 批 准 開 設 六 個 常 額 職 位 ，包 括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規 劃 地 政

科 一 個 首 長 級 乙 級 政 務 官 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3 點 )和 兩 個 首 長 級 丙 級

政 務 官 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)、地 政 總 署 一 個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職 位 (首

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)， 以 及 規 劃 署 一 個 政 府 城 市 規 劃 師 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

第 2 點 )和 一 個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)，以 應 付 市 區 重

建 、樓 宇 安 全 和 土 地 註 冊 幾 個 政 策 範 疇 所 涉 及 的 大 量 工 作 和 職 務 ，並

協 助 推 行 市 區 重 建 計 劃 (見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E C ( 2 0 0 2 - 0 3 ) 4 號 文

件 )。在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2 0 0 2 年 1 0 月 2 3 日 和 財 務 委 員 會 2 0 0 2 年

1 1 月 8 日 的 會 議 上，我 們 承 諾 在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開 設 上 述 職 位 的 三 個

月 內，刪 除 相 同 數 目 的 首 長 級 常 額 職 位。財 務 委 員 會 在  2 0 0 2 年 1 1 月

8 日 批 准 有 關 的 開 設 職 位 建 議 。

6 . 其 後 ， 財 務 委 員 會 在 2 0 0 2 年 1 2 月 6 日 批 准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由

2 0 0 3 年 1 月 1 日 起，刪 除 首 長 級 職 位 淨 額 四 個，即 一 個 房 屋 署 署 長 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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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7 點 )、 一 個 房 屋 署 高 級 助 理 署 長 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

第 3 點 )、一 個 庫 務 署 副 署 長 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3 點 )和 一 個 總 工 程 師

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) (見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E C ( 2 0 0 2 - 0 3 ) 7 號 文

件 ) 。 在 刪 除 的 職 位 中 ， 有 三 個 是 用 以 抵 銷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

E C ( 2 0 0 2 - 0 3 ) 4 號 文 件 所 述 在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規 劃 地 政 科 開 設 的 三 個

首 長 級 職 位 。 至 於 現 時 建 議 刪 除 的 三 個 職 位，則是抵銷人事編制小組

委員會 EC(2002-03)4 號文件所載的另外三個職 位 。

對財政的影響

7 .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， 實 施 上 述 刪 除 職 位 建 議 可 節 省 的 年 薪 開 支 如 下

－

按 薪 級 中 點

估 計 的 年 薪 值

元

職 位 數 目

地 政 總 署

總 產 業 測 量 師 職 位

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)

1,217,520 1

規 劃 署

政 府 城 市 規 劃 師 職 位

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)

總 城 市 規 劃 師 職 位

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)

1,448,040

1,217,520

1

1

3,883,080 3

實 施 這 項 建 議 可 節 省 的 每 年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(包 括 薪 金 和 附 帶 福 利 )

為 6 , 7 4 9 , 0 0 0 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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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制上的變動

8 . 過 去 兩 年 ， 地 政 總 署 和 規 劃 署 在 編 制 上 的 變 動 如 下 －

職 位 數 目

編 制

(註 )

目 前 情 況

( 2 0 0 3 年

2 月 1 日

的 情 況 )

2 0 0 2 年

4 月 1 日

的 情 況

2 0 0 1 年

4 月 1 日

的 情 況

2 0 0 0 年

4 月 1 日

的 情 況

地 政 總 署 A 4 7  +  ( 1 ) 4 6  +  ( 6 ) 4 6  +  ( 6 ) 4 6  +  ( 6 )

B 5 2 8 5 4 6 5 5 1 5 5 7

C 3  0 6 5 3  1 3 7 3  0 5 4 3  1 6 1

總 計 3 641* 3 735* 3 657 3 770

規 劃 署 A 2 9  +  ( 0 ) 2 7  +  ( 2 ) 2 7  +  ( 2 ) 2 7  +  ( 2 )

B 2 5 0 2 4 8 2 5 1 2 5 6

C 5 4 0 5 3 9 5 5 5 5 5 8

總 計 8 1 9 8 1 6 8 3 5 8 4 3

註 ：

A － 相 等 於 首 長 級 或 相 同 薪 級 的 職 級

B － 頂 薪 點 在 總 薪 級 第 3 3 點 以 上 或 同 等 薪 點 的 非 首 長 級 職 級

C － 頂 薪 點 在 總 薪 級 第 3 3 點 或 以 下 或 同 等 薪 點 的 非 首 長 級 職 級

(  ) － 首 長 級 編 外 職 位 數 目

* － 包 括 1 9 8 個 從 房 屋 署 調 撥 過 來 的 職 位 。 這 些 職 位 由 2 0 0 2 年 4 月 1 日

起 調 撥 地 政 總 署 ， 負 責 寮 屋 管 制 工 作 。

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

9 .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認 為 有 關 刪 除 地 政 總 署 和 規 劃 署 首 長 級 常 額 職 位

的 建 議 已 考 慮 到 這 兩 個 部 門 的 運 作 需 要 ，而 且 從 這 項 建 議 可 見 ，當 局

採 取 審 慎 的 做 法 ， 管 理 這 兩 個 部 門 的 人 力 資 源 ， 因 此 ，該 局 支 持 這 項

刪 除 職 位 的 建 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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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

1 0 . 如 獲 准 刪 除 上 述 職 位 ， 定 當 按 照 議 定 程 序 ，向 首 長 級 薪 俸 及 服 務

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地 政 總 署

規 劃 署

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

2 0 0 3 年 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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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總署

總產業測量師 (土 地供應及重行發展 )

職責說明

職級 ：：：： 總產業測量 師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

主要職務和職責 ：：：：

就 制 定 並 推 行 有 關 土 地 供 應 和 興 建 住 宅 單 位 的 政 策 ， 以 及 監 督 署

內專責加快進行特 定優先土地交易的 組別，向助理署長 (總 部 )負 責，其

職務包括－

( 1 ) 協 助 制 定 有 關 土 地 供 應 和 住 宅 發 展 的 政 策 ， 以 及 落 實 土 地 供 應 及

物業價格專責小組 的決定 ；

( 2 ) 主 管 署 內 專 責 加 快 處 理 特 定 優 先 契 約 修 訂 和 換 地 個 案 的 組 別 ， 並

監督這些組別的工 作；

(3 ) 監 察 私 營 機 構 重 行 發 展 個 案 的 處 理 工 作 ， 並 匯 報 有 關 的 工 作 進

展，以及推行有關 加快處理這些重行 發展個案的政策；

( 4 ) 協 助 籌 劃 並 推 行 地 政 總 署 電 腦 化 計 劃 ， 特 別 是 擬 設 的 土 地 資 料 系

統，以加強監控土 地供應情況，作出 更為準確的預測； 以及

( 5 ) 執行政府地政監督 所分派有關土地供 應和重行發展方面 的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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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署

助理署長 (房屋及 土地供應 )

職責說明

職級 ：：：： 政府城市規 劃師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

主要職務和職責 ：：：：

就 督 導 房 屋 及 土 地 供 應 部 執 行 與 專 責 小 組 所 提 房 屋 用 地 供 應 建 議

有關的職務，向副 署長 (全港及次區 域 )負 責，其職務包 括－

( 1 ) 主管房屋及土地供 應部，並負責該部 的行政管理工作 ；

( 2 ) 領導進行各項主要 工作 (包括顧問研究 )，以落實專責小 組報告書所

提出的建議，並監 察有關的工作進展 ；

( 3 ) 與 有 關 部 門 和 政 策 局 的 高 層 人 員 聯 絡 ， 確 保 房 屋 事 務 方 面 的 工 作

能夠協調配合；

( 4 ) 進 行 規 劃 工 作 ， 以 便 適 時 提 供 專 責 小 組 所 找 出 的 補 充 房 屋 用 地 ，

並 進 行 協 調 工 作 ， 物 色 更 多 房 屋 用 地 ， 以 應 付 短 期 和 中 期 的 預 測

需求；

( 5 ) 出 席 土 地 及 建 設 諮 詢 委 員 會 和 房 屋 工 程 行 動 小 組 等 政 策 委 員 會 和

小組的會議，並就 房屋用地的事宜， 擔任規劃署的 發 言 人；

( 6 ) 就各項與房屋用地 供求有關的事宜， 提供規劃方面的意 見；以及

( 7 ) 就 房 屋 策 略 的 制 定 工 作 提 供 意 見 ， 並 就 房 屋 事 務 方 面 值 得 關 注 的

新工作範疇提出建 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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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署

總城市規劃師 (房 屋發展專責組 )

職責說明

職級 ：：：： 總城市規劃 師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

主要職務和職責 ：：：：

就房屋發 展專責組 的日常管 理和監督 工作，向 助理署長 (房 屋 及土

地供應 )負 責。房 屋 發展專責 組會因應 全港的房屋 需求， 規劃房屋發 展

計劃，並監察這些 計劃的進行情況。 總城市規劃師的職 務包括－

( 1 ) 協 助 助 理 署 長 (房 屋 及 土 地 供 應 )制 定 有 關 規 劃 和 監 察 全 港 房 屋 發

展計劃的策略；

( 2 ) 安 排 和 管 理 房 屋 發 展 專 責 組 的 工 作 ， 包 括 分 配 工 作 、 釐 定 職 責 範

圍 和 訂 定 工 作 先 後 次 序 ， 並 監 督 專 責 組 人 員 和 顧 問 履 行 各 項 有 關

房屋發展的職務；

( 3 ) 制 定 工 作 方 針 、 程 序 和 計 劃 ， 以 執 行 專 責 組 的 主 要 職 務 ， 並 協 調

各項相關工作細節 ；

( 4 ) 與有關部門和機構 聯絡，以便執行專 責組的職務；

( 5 ) 向 各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提 供 有 關 房 屋 發 展 的 資 料 和 規 劃 方 面 的 意 見 ，

以及其他相關數據 ；

( 6 ) 擬 備 文 件 和 報 告 ， 供 土 地 及 建 設 諮 詢 委 員 會 、 規 劃 及 土 地 發 展 委

員 會 和 房 屋 工 程 行 動 小 組 等 委 員 會 和 小 組 以 及 其 他 有 關 委 員 會 討

論；以及

( 7 ) 就 與 各 項 因 應 全 港 房 屋 需 求 而 進 行 的 房 屋 發 展 計 劃 有 關 的 規 劃 和

監察事宜，出席有 關委員會、督導委 員會或工作小組的 會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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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總署組織圖

地政總署署長

(首長級薪級第 5 點)

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 地政處 測繪處 部門行政處

副署長(法律事務) 副署長(一般事務) 副署長(專業事務) 副署長(測繪事務)

首席律師

(首長級(律政人員)薪級第 3 點)
首席政府地政監督
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)
首席政府地政監督
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)
首席政府土地測量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)

助理署長

(法律事務)
(港口機場鐵路發展)

助理署長

(法律事務)
(港島及總部)

助理署長

(法律事務)
(九龍、新界及田土轉易)

助理署長

(港島)
政府地政監督

助理署長

(九龍)
政府地政監督

助理署長

(新界)
政府地政監督

助理署長

(總部)
政府地政監督

助理署長

(清理環境專責組)[S]

政府地政監督

助理署長

(產業管理)
政府地政監督

助理署長

(土地徵用)
政府地政監督

助理署長

(估價)
政府地政監督

助理署長

(測繪事務)
政府土地測量師

副首席律師

(首長級(律政

人員)薪級第 2 點)

副首席律師

(首長級(律政

人員)薪級第 2 點)

副首席律師

(首長級(律政

人員)薪級第 2 點)

(首長級薪級

第 2 點)
(首長級薪級

第 2 點)
(首長級薪級

第 2 點)
(首長級薪級

第 2 點)
(首長級薪級

第 2 點)
(首長級薪級

第 2 點)
(首長級薪級

第 2 點)
(首長級薪級

第 2 點)
(首長級薪級

第 2 點)

助理首席律師

(港島及

土地供應)
(首長級(律政

人員)薪級

第 1 點)

助理首席律師

(新界北)
(首長級(律政

人員)薪級

第 1 點)

助理首席律師

(九龍及

田土轉易)
(首長級(律政

人員)薪級

第 1 點)

地政專員

(港島西)
總產業測量師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地政專員

(九龍東)
總產業測量師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地政專員

(沙田)
總產業測量師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高級首席

地政主任

(總部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產業測量師

(產業管理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產業測量師

(估價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土地測量師

(土地信息中心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首席行政主任

(行政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地政專員

(港島東)
總產業測量師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地政專員

(九龍西)
總產業測量師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地政專員

(北區)
總產業測量師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土力工程師

(斜坡維修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土地測量師

(總部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產業測量師

(總部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地政專員

(港島南)
總產業測量師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地政專員

(荃灣)
總產業測量師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地政專員

(大埔)
總產業測量師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土地測量師

(市區測量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地政專員

(西貢)
總產業測量師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地政專員

(葵青)
總產業測量師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地政專員

(屯門)
總產業測量師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產業測量師

(鐵路發展)#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產業測量師

(土地徵用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產業測量師

(市區重建)*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土地測量師

(新界測量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註：：：：

       根據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EC(2002-03)4 號文件

開設的職位

       計劃刪除的職位

     * 由市區重建局撥款開設的職位

       [S] 編外職位
       # 從新機場組暫時抽調過來的職位

地政專員

(離島)
總產業測量師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地政專員

(元朗)
總產業測量師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產業測量師

(土地供應及

重行發展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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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署組織圖

規劃署署長

(首長級薪級第 5 點)

全港及次區域規劃處 地區規劃處 部門行政部

副署長(全港及次區域)
首席政府城市規劃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)

副署長(地區)
首席政府城市規劃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)

委員會部 專業事務部 市區重建部 都會區規劃部 新界區規劃部

助理署長(委員會)
政府城市規劃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

助理署長(專業事務)
政府城市規劃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

助理署長(市區重建)
政府城市規劃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

助理署長(都會區)
政府城市規劃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

助理署長(新界區)
政府城市規劃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

總城市規劃師

(專業事務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城市規劃師

(市區重建)1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城市規劃師

(市區重建)2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城市規劃師

(都會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港島規劃專員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九龍規劃專員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荃灣及西九龍

規劃專員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沙田、大埔及

北區規劃專員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屯門及元朗

規劃專員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西貢及離島

規劃專員
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城市規劃師

(城市規劃

委員會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城市規劃師

(城市規劃

委員會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城市規劃師

(中央執行

管制及檢控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全港及次區域規劃部 房屋及土地供應部

助理署長(全港及次區域)

政府城市規劃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

總城市規劃師

(標準及研究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城市規劃師

(次區域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城市規劃師

(策略規劃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城市規劃師

(運輸研究及

中央資料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總城市規劃師

(房屋及

土地供應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 註：：：：

根據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EC(2002-03)4 號文件開設的職位

計劃刪除的職位

助理署長(房屋及土地供應)

政府城市規劃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

總城市規劃師

(房屋發展

專責組)
(首長級薪級

第 1 點)


